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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政〔2021〕3号

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涉及
民法典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民法典涉及行政法规、规章和

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62 号）、《福

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民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和规

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办发明电〔2020〕36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对市政府现行规章 3件，市政府、市政府办公室现

行规范性文件 376 件进行专项清理。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。

一、市政府规章清理情况

宁德市人民政府文件



— 2 —

市政府现行有效规章不存在与民法典的精神、原则和具体规

定不一致、不衔接的情形，予以保留。

二、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

（一）涉及民法典相关内容规范性文件 1 件予以废止，自本

决定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。

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福建省沿海沿江财

产抵押登记暂行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（宁政办〔2009〕84 号）。

（二）未涉民法典相关内容规范性文件 18 件予以废止或失

效，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。

1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简化土地办文办证审批程序的批

复》（宁政〔2004〕文 78号）；

2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消防安全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（宁政〔2011〕4 号）；

3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志愿消防队伍建设发展

的意见》（宁政〔2012〕4 号）；

4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快递业发展的意见》

（宁政〔2016〕10 号）；

5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德市商贸流通领域促消费稳

增长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宁政〔2017〕12 号）；

6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海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征

收、使用、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宁政〔2017〕35 号）；

7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德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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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九条措施的通知》（宁政

〔2020〕2 号）;

8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(宁政文〔2014〕160 号)；

9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企业退休人员社

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03〕143 号）;

10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体育局等部门关于加强

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1〕

179 号）;

11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我市工伤住院伙食补

助费及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交通费、食宿费支付标准等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1〕254 号）;

12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公安局等部门关于宁德

市“十二五”期间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宁政办〔2012〕266 号）；

13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中心城区建筑

渣土沙石运输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2〕272 号）;

14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区建筑垃圾处

置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3〕226 号）;

15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专职消防队伍

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4〕46 号）；

16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库区移民开发局关于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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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和资金管理意见的通知》（宁

政办〔2015〕5 号）；

17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农村居民最低

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政办

〔2017〕37 号）;

18.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烟花爆竹燃放

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8〕11 号）。

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月 12 日印发

宁德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5月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司法厅。

市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协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。


